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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Market Movements 

 
 
2016 年度全球美容企业 100 强榜单  
 
美国时尚行业权威商业媒体 WWD 公布了 2016 年度全球美容企业 100 强榜单，排名的依据是
上榜公司 2016 年的美容产品销售额。欧莱雅集团（L’Oréal）以 286 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同
比增长 2.3%）再度夺魁，联合利华（Unilever）和宝洁公司（Proctor&Gamble Co.）位列第
二和第三，年销售额分别为 205 亿美元和 154 亿美元，LVMH 的美容部门跃升第九。WWD
全球百大美容企业排行榜（2016）排名 11~100 位的企业中，有 4 家中国企业上榜，分别是：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第 47 位）、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57 位）、香港利
丰集团（第 72 位）、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75 位）。 
 
1～10 强榜单如下： 

1 欧莱雅集团（L’Oréal） 
2 联合利华（Unilever） 
3 宝洁公司（P&G） 
4 雅诗兰黛集团（ Estée Lauder Cos.） 
5 资生堂株式会社（Shiseido） 
6 贝尔斯道夫公司（Beiersdorf） 
7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AmorePacific） 
8 花王株式会社（Kao Corp.） 
9 LVMH 集团 （美容产品部门） 
10 科蒂（Coty）集团 

 
 
波司登委任创始人之子高晓东担任执行董事，6.6 亿购买两个女装品牌  
 
上一期我们报道，波司登于2月13日关闭了位于伦敦的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海外旗舰店。3月
28日，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3998.HK）（下简称波司登集团）周二晚间发布公告，任
命高晓东为集团执行董事，现年41岁的高晓东为集团创始人、执行主席、首席执行官高德康
及执行董事梅冬之子，亦是集团附属公司江苏波司登服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翌日，波司登集团再抛出一项交易，宣布已经在3月28日斥资人民币6.6亿元收购拥有女装品
牌柯利亚诺（Koreano）和柯罗芭（Klova）的欣悦服装有限公司的100%已发行股份，又以
2000万元收购这两个品牌的唯一生产代理商优诺（天津）服装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波司登
称柯利亚诺是国内中高档女装品牌，定位于25-35岁的都市白领，而柯罗芭的销售对象为30-
40岁的知性女性，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两个品牌共设有123间直营店。另外，公告称，优
诺正取得一幅土地，波司登拟于收购事项完成后将该幅土地用作欣悦集团业务的生产基地及物
流中心。 
 
波司登集团在公告中指出集团董事相信女装行业前景乐观，并认为柯利亚诺和柯罗芭这两个品
牌具有实现进一步增长的优秀潜力。至今波司登的非核心业务中女装品牌增至4个，男装品牌
则只剩下波司登男装。而核心业务中，波司登拥有同名波司登、雪中飞和冰洁3大羽绒服品牌。 
 
 
海航寻求收购全球免税品零售商巨头 Dufry 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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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国海航集团正试图收购坐拥 2200 余家店铺的瑞士 Dufry AG 的部分股权，已经与
两家持股占 8％左右的股东接触，但尚不知是否与 Dufry AG 的管理层有接触，具体进展也尚
不清楚。 
 
该集团就分别斥资 27.3 亿瑞郎和 14 亿瑞郎收购了 Swissport International Ltd.瑞士国际空港
有限公司和瑞士航空配餐公司 Gategroup Holding AG。本月，该集团刚完成以 65 亿美元从黑
石集团收购希尔顿酒店集团 25%股份的交易，亦买下了德国法兰克福-哈恩机场 82.5%股权。 
 
据报道，Dufry AG旗下的免税店已遍布全球 63 个国家多个旅游胜地的机场、豪华游轮、海港
及火车站。2015 年，Dufry AG 击败韩国竞标对手乐天(Lotte)，成功将总部位于意大利的机场
零售商世界免税店(World Duty Free)的绝大部分股权收入囊中，顺利完成并购。品牌集中、价
格优惠的机场免税店较仍未复苏的奢侈品零售市场而言，销售增长明显更为强劲。但很明显，
Dufry AG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因此，开拓中国市场对其管理层而言或许非常
具有吸引力。 
 
 
欧莱雅集团拟出售 The Body Shop，中国投资者为潜在买家  
 
据 BBC报道，由于 The Body Shop盈利逐年缩减，欧莱雅集团于今年 2月决定出售该品牌以
及时止损。另据路透社报道，Bain Capital、CVC 和 KKR 等投资基金机构以及中国投资者为
The Body Shop 的潜在买家。 
 
The Body Shop 由 Anita Roddick 于 1976 年在英国成立，是全球第一个以单一化妆品专卖店
模式发展起来的全球品牌，零售业务遍布全球 66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专柜在内的零售点近
3000 家，员工 2200余人。欧莱雅集团在 2006 年以 6.52 亿英镑收购 The Body Shop，由于
该品牌盈利逐年缩减，欧莱雅集团于今年 2 月决定出售该品牌以及时止损，并聘请 Lazard 银
行对旗下 The Body Shop 进行财务审计。该品牌资产的实际估值仍待确认，但有分析人士指
实际估值低于 The Body Shop 母公司欧莱雅集团早前提出的 10 亿欧元，约为 7 亿欧元左右。
The Body Shop 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打入中国内地市场，并拒绝动物实验政策。 
 
 
山东如意与 YGM 签约转让 Aquascutum 
 
YGM(00375.HK)于 3 月 2 日宣布与山东如意集团子公司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达成了关于出
售和购买 Aquascutum 全部股份的协议，对价为 1.17 亿美元。这是继山东如意集团斥资 13
亿欧元将 Sandro、Maje 和 Claudie Pietro拿下之后又一次收购海外高端时装品牌。 
 
公告称，YGM 于 2009 年 9 月以 1370 万英镑（以当前汇率计算相当于 1.325 亿港元）收购
了 Aquascutum 于 42 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的知识产权，于 2012 年 5 月以 1500 万英镑（以当
前汇率计算相当于 1.451 亿港元）完成收购 Aquascutum 在亚洲以外的全球知识产权，以及 
Aquascutum 英国服装零售业务的若干相关资产。至此，YGM 完成了对 Aquascutum 品牌的
全球整合，并成为 Aquascutum 全球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对于山东如意集团此项收购，业内人士也表示对 Aquascutum 业绩回转以及中国服装制造企
业与国际时尚行业的文化融合的担忧。 
 
 
 
 
 



5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歌力思商标侵权案：恶意取得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2017 年 3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 16 批共 10 件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 82
号：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以下称“歌力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
的基本准则，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
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相关主张不能得到法律的保
护和支持。 
 
基本案情与诉讼时间表  
 

1999 年 6月 8 日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2004 年 7月 7 日 王碎永申请注册第 4157840 号“歌力思及图”。 
2008 年 12月 18 日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方式自第三方取得第 1348583 号“歌力

思”商标（第 25类）。 
2008 年 5月 4 日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完成注册“ELLASSAY”（第 18 类），有效期限

自 2008 年 4月 14 日至 2018 年 4月 13 日。 
2009 年 11月 19 日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歌力思”（第 25 类）经核准续展注册,有

效期自 2009 年 12月 28 日至 2019 年 12月 27 日。 
2011 年 6月 王碎永申请注册了第 7925873 号“歌力思”商标（第 18类） 
2011 年 9月起 王碎永先后在杭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SAY”专柜，通过公证程

序购买了带有“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品牌英文名：ELLASSAY”字样吊牌的皮
包。 

2011 年 11月 4 日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歌力思公司”）。之后“歌力思”（第 25 类）、“ELLASSAY”（第 18 类）商标
注册人完成相应变更。 

2012 年 3月 7 日 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
为构成对王碎永拥有的“歌力思”商标、“歌力思及图”商标权的侵害为由，提起
诉讼。 

2013 年 2月 1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司生产、
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侵害了王碎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歌力思公
司、杭州银泰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0 万元及消除影响。歌力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2013 年 6月 7 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歌力思公司及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4 年 4月 2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认定，“歌力思及图”损害了歌力思公司的
关联企业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在先字号权，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2014 年 8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作出(2014)民提字第 24 号判决，撤销一审、
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其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
正当性，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
利滥用，由此，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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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
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 1996 年，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
1999 年。经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
场知名度，歌力思公司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 
 
其次，歌力思公司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在
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碎永未能举证证明其
“歌力思”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
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碎永。 
 
最后，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歌力思”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
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
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碎永对“歌力
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 
 
短评  
 
实践中，类似“歌力思”案这种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案例并不少见，对此类
行为的态度，我国商标司法及立法实践已逐步做出了回应。如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2009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注册
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的，可以不予赔偿……”。又如，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第六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没有使用的
商标不能获得赔偿。 
 
相比于过去的案例（如“优衣库”案），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在“歌力思”案中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直接判决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不构成侵权，作为原告的抢注者构成权利滥用。这充分体现了
商标审判领域倡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导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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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动态 
Regulation Update 

 
 
《电子商务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和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
案），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该草案将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区分为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和电子
商务经营者，分别规定了相应责任义务；规范了电子合同、电子支付和快递物流等电子商务交
易与服务；建立电子商务交易保障；并对跨境电子商务、监督管理和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均予
以了规定。其中，我们重点关注草案中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和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 
 
针对电商平台和商家非法收集和买卖个人信息的突出问题，草案第四十五至五十二条规定了保
护电子商务数据信息（重点是个人信息）的规定，并对“个人信息”作出了定义，是指电子商务
经营主体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收集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位置信息、银行卡
信息、交易记录、支付记录、快递物流记录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用户的信
息。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违反第四十六至五十条的规定，未履行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义务的，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草案也有意规范五大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擅自使用与他人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
称、网页等知名商业标识相同或者近似的商业标识，误导公众，导致市场混淆；（二）假冒链
接、混淆链接等不正当链接；（三）攻击或者入侵其他经营者的网络系统、恶意访问、拦截、
篡改其他经营者的网络店铺，影响正常经营活动；（四）擅自使用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电子
标识，引人误解；（五）利用服务协议等手段，限制交易、滥收费用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违反上述规定的，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于“3.15”正式实施  
 
 
在 2013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于今年 3月 15 日正式实施。暂行办
法对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第三方平台的引导和督促义务等做了细化的规定，于
今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起正式实施。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  
 
对于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除了“消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适用的 4 类商品外，
暂行办法还增加了“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3类商品，这
是对“消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
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细化。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一）消费者定作的商品； 
（二）鲜活易腐的商品；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
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 （一）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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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二）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三）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第三方平台的引导和督促义务  
 
关于第三方平台的引导和督促义务，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当引导和督
促平台上的网络商品销售者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进行监督检查，并提供技术保障。”对
此，一些平台已经做出了响应措施。淘宝早在 14 年就建立了“极速退款制度”，对于交易诚信
记录良好的会员的申请退货退款，其将货物寄出并且上传物流单号后，无需等待卖家确认收货，
可以立即拿到淘宝平台给予的先行退款，减少不少等待卖家退款的时长；苏宁易购和好享购物
对于不履行退货义务的卖家进行扣分和商品下架处理。 
 
约定排除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  
 
区别于普通商品的购销，“直购”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通过开设官方网店将商品卖给消费者，即消
费者直接到生产工厂购买商品的一个过程。它不同于传统的消费过程中的层层传递模式，在消
费者和生产商之间建立点对点的简单销售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大大降低商品零售价。
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家为避免退货产生的物流、管理成本不惜违法风险排
除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现实中绝大多数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明确说明不适用“七天无理
由退货”，如京东全球购的退货规则显示： 
 

 
 
但是，商品系“海外直购”并非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可以作为排除“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合法理由。
根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2014 年 3 月 15 日）第二十
四、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负有监督、管理平台上注册的网络商品经
营者的义务，并建立平台内交易规则、交易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良信息处理等管理
制度，确保网络商品经营者依法履行商品和服务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
规、规章的行为的，应当向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
必要时可以停止对其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平台内有违反工商行政
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采取措施制止的，第三方交易
平台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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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才需要
遵守该办法。对于像京东全球购一样在香港、离岸、海外注册的平台公司，不在相关法律适用
主体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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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咨询任何相关问题或针对本文发表任何意见，请联系： 
 
徐劲科    公司并购部    高级合伙人 
邮箱：bailey.xu@dentons.cn 
 
陈洲     公司并购部    律师 
邮箱：joanne.chen@dentons.cn 
 
汪樯     公司并购部    律师 
邮箱：josh.wang@dentons.cn  
 
张茜    金融部     律师 
邮箱：ceci.zhang@dentons.cn 
 
免责声明  
 
本法律简报所述容仅供一般性参考，并非提供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我们不对任何依赖本文的任何内容采取或不采取
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 
 
大成简介  
 
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2 年，是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2015 年 1月，大成律师事务所与全球十大律
所之一的 Dentons 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合并协议，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布局全球的世界领先国际律师事务所。这将
是目前全球律师业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合并后的新律所在全球统一使用中文名称“大成律师事务所”（“大成”），英
文名称“Dentons”。2016 年 4 月 25 日，大成与新加坡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瑞德正式合并。目前，新律
所执业律师人数超过 7300 人，新律所将在全球设有 125 多个办公室，遍及五大洲 55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内外客户
带来更多的法律服务优势。 
 
大成在中国的北京、长春、长沙、成都、常州、重庆、大连、福州、广州、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特、
黄石、吉林、济南、昆明、拉萨、南京、南通、南宁、南昌、宁波、青岛、石家庄、上海、沈阳、苏州、深圳、太
原、天津、武汉、乌鲁木齐、无锡、温州、厦门、西安、西宁、银川、郑州、舟山、珠海设有分所，在中国台北设有
台湾大成律师事务所。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Bailey Xu      
Corporate and M&A Department   Senior Partner  
E-mail: bailey.xu@dentons.cn 
 
Joanne Chen     
Corporate and M&A Department   Attorney-at-law 
E-mail: joanne.chen@dentons.cn 
 
Josh Wang     
Corporate and M&A Department   Attorney-at-law 
E-mail: josh.wang@dentons.cn 
 
Ceci Zhang 
Finance Department   Attorney-at-law 
Email: ceci.zhang@dentons.cn 
 
Disclaimer 
 
This newsletter is only for general reference, not for giving any legal advice or suggestion. We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of any result caused by any conduct or not taking any conduct depending on this newsletter. 
 
Introduction of Dentons 
 
Founded in 1992, Dacheng Law Offices is one of the first partnership law firms in China. In January 2015, Dacheng 
Law Offices and Dentons, one of the top 10 global law firms, signed their contract of combin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and global leading international law firm in the world. The new law firm is now the largest law firm globally. The 
new law firm, after the combination, will be known as “大成律师事务所” in Chinese and "Dentons" in English. On 25th 
April 2016, Dentons and Rodyk, the most famous and oldest law firm in Singapore combined. Now, the new law firm 
has over 7300 lawyers. It will show more superiority to national and global clients in more than 125 locations serving 
55-plus countries and areas over the five continents. 
 
Dentons China Offices’ network: Beijing, Changchun, Changsha, Chengdu, Changzhou, Chongqing, Dalian,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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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Ha’erbin, Haikou, Hangzhou, Hefei, Hohhot, Huangshi, Jilin, Jinan, Kunming, Lhasa, Nanjing, Nantong, 
Nanning, Nanchang, Ningbo, Qingdao, Shijiazhuang, Shanghai, Shenyang, Suzhou, Shenzhen, Taiyuan, Tianjin, 
Wuhan, Urumqi, Wuxi, Wenzhou, Xiamen, Xi’an, Xining, Yinchuan, Zhengzhou, Zhoushan, Zhuhai and Taipei. 

 


